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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1.huizhou.gov.cn/pages/cms/huizhou/html/bmgfxwj/495da73ee9484a8eaabc3fdf
8522c4cb.html?cataId=a9f6f74ea182460f9a434514dd36900e） 

 

附錄 

 

印发《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惠质监〔2018〕173 号 

 

各县（区）质监局，惠城区、大亚湾区、仲恺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市局各科室： 

为加快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设，促进我市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根据《惠州市联合奖惩红黑榜管理暂行办法》（惠信用办函〔2016〕31 号）

等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了《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管理的实

施细则》，并已通过市法制局合法性审查。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8 年 7 月 13 日 

 

 

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工业产品质量 

联合奖惩红黑榜管理的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倡导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

促进我市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广

东省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广东省企业信用信息收集和公开管理规定》《惠州市公共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职能，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以下统称工业

产品）生产企业或者场所。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是惠州市联合奖惩红黑榜的组成

部分。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励“红榜”（以下简称红榜）是指在惠州市联合奖惩红黑榜主体发布

平台上对遵守法律法规、坚持诚实守信经并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及有关情况进行公布。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惩戒“黑榜”（以下简称黑榜）是指在惠州市联合奖惩红黑榜主体发布

平台上对具有违反法律法规、不履行法定义务、违背信用守诺原则、弄虚作假等行为并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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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及有关情况进行公布。 

第四条 收集、报送、公布、使用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应当遵循合法、真实、准确、及时的原则，依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企业合法权

益，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二章 红黑榜的范围及奖惩措施 

第五条 红榜是指良好信用信息。红榜信息公布内容要素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入榜原因、公布期限等。 

黑榜是指不良信用信息。黑榜信息公布内容要素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入榜原因、公布期限等。 

第六条 除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已有规定外，近三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工业产品生

产企业，可以列入红榜名单： 

（一）获得省名牌或者各级政府质量奖； 

（二）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均合格； 

（三）未受到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 

（四）未发生质量安全事件或事故； 

（五）未发生其他违反产品质量、标准化、计量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七条 近三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列入黑榜名单： 

（一）依法被吊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的； 

（二）发生重大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三）无证无照生产、加工假冒伪劣工业产品的。 

第八条 各级质监部门优先推荐列入红榜的企业申报各级政府质量奖、名牌产品等质量

荣誉。 

对列入黑榜的企业，各级质监部门应将其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增加监督抽查频次，纳入

相关的专项监督抽查或专项执法检查之中，并实施加严检查。 

各级质监部门应当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本地区存在的质量诚信缺失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 

 

第三章 红黑榜的收集、公开与使用 

第九条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的采集、审核、更正，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与

材料为依据。 

第十条 县（区）质监部门是收集红黑榜信息的主体，应当根据要求将收集到的红黑榜

信息即时报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是审定红黑榜信息的主体，定期将收集到的红黑榜信息经审定后报送

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由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

室统一发布。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局网站上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发

布时间应同步或者晚于市主体发布平台公布当期联合奖惩红榜和黑榜的时间，发布信息内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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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统一公布的当期联合奖惩红榜和黑榜信息保持一致。 

第十一条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应当向社会免费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提供。 

第十二条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信息在我局网站的公布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上级文件对联合奖惩红黑榜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工业产品质量联合奖惩红黑榜作为激励和惩戒措施依据的使用期限，应当自

红黑榜产生、变更之日起不超过 3 年。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对联合奖惩红黑榜的使用

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息不予收集或者收集后不予公布：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或者公布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泄露的； 

（三）属于依法受保护的个人隐私或者公布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除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布以外，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信用信息或者公布

后可能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信息； 

（五）与行政执法、仲裁裁决、行政复议、司法审判有关，公布后可能影响检查、调查、

裁决、审判等活动或者危及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信息； 

（六）法律法规规定只限于行政机关内部使用的信息；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布信息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异议处理与信用修复 

第十五条 列入红榜的企业，如在公布期内出现违法违规或违诺失信等行为，经查证属

实的，县（区）质监部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上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定

后，报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删除其红榜上的信息。 

第十六条 企业及其利益关系人认为公布的红黑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向所辖县（区）

质监部门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应证据。 

第十七条 县（区）质监部门在收到异议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信用信息处理

并将核查情况报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定后报送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 

第十八条 列入黑榜的企业，如在公布期内积极纠错和修复，挽回社会影响并取得较大

成效，可以在公示期满一年后，向所辖县（区）质监部门书面申请提前结束公布其黑榜信息。

申请经市质监局审定后，报惠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小组办公室提前结束公布期限。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惠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